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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重要提示 

1 本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规

划，投资者应当到 www.sse.com.cn 网站仔细阅读年度报告全文。 

 

2 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年度报告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

完整性，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3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会议。 

 

4 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本公司出具了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 

 

5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公司于2022年3月28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1年度利润分

配方案的议案》。公司拟以实施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的总股本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

红利2.50元（含税），不采用股票股利分配方式，不进行资本公积转增股本。以公司2021年12月31

日总股本269,750,994股计算，合计拟派发现金红利67,437,748.50元（含税）。本次利润分配方案实

施后，公司剩余未分配利润结转下年度。在实施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前公司总股本若发生变动，

拟维持每股分配比例不变，相应调整分配总额，该预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后实施。 

 

第二节 公司基本情况 

1 公司简介 

公司股票简况 

股票种类 股票上市交易所 股票简称 股票代码 变更前股票简称 

A股 上交所 永和股份 605020 -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程文霞 王琳 

办公地址 浙江省衢州市世纪大道893号 浙江省衢州市世纪大道893号 

电话 0570-3832502 0570-3832502 

电子信箱 yhzqsw@qhyh.com yhzqsw@qhyh.com 

 

2 报告期公司主要业务简介 

（1）公司主营业务、主要产品及其用途 

公司主营业务为氟化学产品的研发、生产、销售，产业链覆盖萤石矿、氢氟酸、氟碳化学品、

含氟高分子材料。 



公司主要产品包括氟碳化学品单质（HCFC-22、HFC-152a、HFC-143a、HFC-227ea、HFC-125、

HFC-134a、HFC-32 等）、混合制冷剂（R410A、R404A 等）、含氟高分子材料及单体（FEP、HFP、

PTFE 等）以及氢氟酸等，主要产品及其主要用途如下表所示： 

主要产品 用途 

氢氟酸 
氟化工行业基础原材料之一，主要用作生产氟盐、氟碳化

学品、氟塑料、氟橡胶、氟医药及农药 

氟碳化

学品 

单质 

HCFC-22 

主要用作工业、商业、家庭空调系统的制冷剂，也可用于

生产聚四氟乙烯、聚全氟乙丙烯的原料，以及用于聚合物

（塑料）物理发泡剂；还可用于杀虫剂和喷漆的气雾喷射

剂 

HFC-32 

可直接用作制冷剂使用，亦可用于生产混合制冷剂，作为

HCFC-22 的重要替代物；用作干刻剂，低温制冷剂 R-502

的替代品，主要用于变频空调 

HFC-125 
主要用作生产混合制冷剂，作为 HCFC-22 的重要替代物；

还在灭火系统中用作灭火剂 

HFC-152a 主要用作发泡剂、气雾喷射剂、降温剂 

HFC-143a 
主要用作工业、商业、家庭空调系统的制冷剂，主要用于

混合制冷剂 

HFC-227ea 
主要用作以化学灭火为主兼有物理灭火作用的洁净气体灭

火剂 

HFC-134a 主要用于车载空调系统的制冷剂 

混合制冷

剂 

R410A 
主要应用于家用空调和商用制冷系统中，作为HCFC-22 的

替代，主要用于变频空调 

R404A 
主要应用于中低温的新型商用制冷设备、交通运输制冷设

备或更新设备 

含氟高

分子材

料 

聚全氟乙丙烯（FEP） 

广泛应用于高温高频下使用的电子设备传输线，电子计算

机内部的连接线，航空航天用电线，及其他特种用途电线

电缆等 

聚四氟乙烯（PTFE） 

应用于性能要求较高的耐腐蚀的管道、容器、泵、阀，雷

达、高频通讯器材、无线电器材等。分散液用于涂层、浸

渍或制成纤维 

六氟丙烯（HFP） 
主要用于生产含氟高分子材料、含氟精细化工产品、药物

中间体、灭火剂等 

公司氟碳化学品和含氟高分子材料产品示意图如下： 

氟碳化学品产品 



  

含氟高分子材料产品 

  

（二）公司主要经营模式 

1、采购模式 

公司在内蒙古乌兰察布地区的主要业务为生产和销售无水氢氟酸、氟碳化学品单质和含氟高

分子材料等，对外采购的主要原料为萤石原矿、萤石精粉、硫酸、电石、煤炭、液氯、三氯甲烷

等。 

公司在浙江金华地区的主要业务为生产和销售氟碳化学品、含氟高分子材料等，主要原料为

无水氢氟酸、三氯甲烷、六氟丙烯等。 

公司在浙江衢州地区的主要业务为制冷剂分装混配业务，对外采购的主要原材料为公司未自

产或产能不足的氟碳化学品单质，供应商主要为同行业其他氟化工企业。 

公司制定供应商的准入标准，实行合格供应商名录管理，每年对供应商进行日常管理和质量

考核，促使其推动质量改进，确保提供产品的质量以及交付、服务符合公司要求，促进公司产品

质量稳定提高。 

公司采购流程包括：以月度为单位，根据内销和外销的订单情况及生产库存情况，按需求量

采购，与供应商谈判并约定品名规格、订购数量、采购价格、交货时期及质检要求等，向供应商



采购并同步进行采购跟催，并在采购完成后由品管部门进行质量检测。 

2、生产模式 

报告期内，公司主要采用“以销定产”的生产模式。公司通常会结合市场供需、客户需求预测

及在手订单情况，由生产部按照客户确定的产品规格、供货时间、质量和数量组织生产，并通知

采购部门根据生产订单完成情况，实时变更物料采购计划、调整生产顺序，协调生产资源配备，

满足客户个性化需求；品管部门对产出的成品进行检测把关；包装部门根据客户要求定制包装后

入库。公司通常还会在客户订单基础上，保证一定的安全库存，以备客户的额外需要。 

3、销售模式 

公司的销售按照销售区域划分为内销与外销，公司设立国内贸易中心和国际贸易中心执行境

内外销售及同步进行营销管理。子公司冰龙环保主要负责“冰龙牌”和“冰龙屋”牌车用制冷剂及制

冷配件等产品的国内外销售和销售网络的开发和维护。 

（1）内销模式 

内销模式包括直接销售、经销商销售（买断式）两种模式，具体如下： 

① 直接销售 

直接销售包括向终端客户销售和向贸易型客户销售两种模式，两种模式均为买断式销售，具

体如下： 

在向终端客户的销售模式中，终端客户将所购的公司产品用于进一步生产或分装混配或直接

自用。 

在向贸易型客户的销售模式中，销售合同由公司与贸易商签订，贸易商以买断方式采购公司

产品，再自行进行销售。 

② 经销商（买断式）模式 

考虑到制冷剂售后市场较为分散，维修用的小钢瓶或车用气雾罐制冷剂单价较低，终端网点

规模小、数量多、分布广，主要用于制冷设备维修，公司在制冷剂售后市场采用经销模式能够降

低业务开拓成本，充分发挥经销商覆盖面更广的优势，拓宽公司产品覆盖的广度和深度。 

（2）外销模式 

外销模式包括直接销售（向终端客户销售和向贸易型客户销售）、经销商（买断式）模式两种

模式，具体参见内销模式部分的介绍。在外销中，按照国际通行的贸易条件与客户进行交易，采

用的主要结算价格条件包括 FOB、CIF 等。 

 

3 公司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3.1 近 3 年的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2021年 2020年 本年比上年 2019年 



增减(%) 

总资产 3,505,661,570.30 2,444,422,830.64 43.41 2,403,193,810.5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资产 
2,036,892,273.07 1,332,877,495.55 52.82 1,224,424,452.11 

营业收入 2,898,620,127.51 1,951,739,654.33 48.51 1,882,872,178.5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 
278,002,762.25 101,788,898.88 173.12 139,022,620.6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

利润 

274,637,035.91 80,372,674.74 241.70 105,443,328.00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 
179,826,694.49 80,131,156.55 124.42 94,326,590.09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16.89 7.96 

增加8.93个

百分点 
12.42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1.20 0.51 135.29 0.71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1.20 0.51 135.29 0.71 

 

3.2 报告期分季度的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第一季度 

（1-3 月份） 

第二季度 

（4-6 月份） 

第三季度 

（7-9 月份） 

第四季度 

（10-12 月份） 

营业收入 607,201,218.77 653,379,739.20 780,744,453.84 857,294,715.7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 
50,100,546.54 58,130,609.31 67,027,225.54 102,744,380.8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

净利润 

47,821,878.07 56,107,369.94 62,721,510.62 107,986,277.28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 
20,437,747.13 78,826,890.07 68,246,459.90 12,315,597.39 

 

季度数据与已披露定期报告数据差异说明 

□适用  √不适用  

4 股东情况 

4.1 报告期末及年报披露前一个月末的普通股股东总数、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和持有特

别表决权股份的股东总数及前 10 名股东情况 

 

单位: 股 

截至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29,728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的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28,236 

截至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0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0 

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报告 期末持股 比例 持有有限 质押、标记 股东 



（全称） 期内

增减 

数量 (%) 售条件的

股份数量 

或冻结情况 性质 

股份 

状态 
数量 

童建国 0 119,377,500 44.25 119,377,500 无 0 境内自然人 

宁波梅山保税港区冰龙

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 

0 19,816,000 7.35 19,816,000 无 0 
境内非国有

法人 

浙江星皓投资有限公司 0 15,000,000 5.56 15,000,000 无 0 
境内非国有

法人 

华立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0 9,000,000 3.34 9,000,000 无 0 
境内非国有

法人 

南通奕辉实业投资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 
0 7,900,000 2.93 7,900,000 无 0 

境内非国有

法人 

徐水土 0 4,080,000 1.51 4,080,000 无 0 境内自然人 

沈祁峰 0 3,000,000 1.11 3,000,000 无 0 境内自然人 

上海佐亚投资管理有限

公司 
0 2,812,500 1.04 2,812,500 无 0 

境内非国有

法人 

童利民 0 2,649,000 0.98 2,649,000 无 0 境内自然人 

浙江衢州市永氟企业管

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0 2,440,000 0.90 2,440,000 无 0 

境内非国有

法人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

的说明 

童建国为公司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梅山冰龙的执行事务

合伙人为童建国、童利民系童建国胞姐，为实际控制人的一致

行动人。除以上关联关系及一致行动外，公司未知其他股东是

否存在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关系。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

股数量的说明 
不适用 

 

4.2 公司与控股股东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的方框图 

√适用  □不适用  

 

 

4.3 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的方框图 

√适用  □不适用  



 

4.4 报告期末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 10 名股东情况 

□适用 √不适用  

5 公司债券情况 

□适用 √不适用  

 

第三节 重要事项 

1 公司应当根据重要性原则，披露报告期内公司经营情况的重大变化，以及报告期内发生的对

公司经营情况有重大影响和预计未来会有重大影响的事项。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28.99 亿元，同比增长 48.51%，实现归属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 2.78 亿元，同比增长 173.12%。截止 2021 年 12 月 31 日，公司总资产 35.06 亿元，同比增长

43.41%；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20.37 亿元，同比增长 52.82%。 

 

2 公司年度报告披露后存在退市风险警示或终止上市情形的，应当披露导致退市风险警示或终

止上市情形的原因。 

□适用  √不适用  

 


